屏東縣101年新園鄉暨社會各界參與廉政反貪行動嘉年華會當日活動內容寫生繪畫等比賽執行計畫
一、目的：宣導廉政反貪等政策，提昇廉能形象。
二、依據：政風業務實際需求辦理。
三、時間、地點：
民國101年4月21日（星期六）早上8時至12時於新園鄉綠光公園及仙隆宮前廣場辦理。
四、報到時間：當日上午8時至8時30分。
五、收件時間：當日上午11點30分前。
六、主辦單位：屏東縣新園鄉公所。（政風室）
七、其他參與單位、人員：
有意合辦本活動之機關、團體均歡迎，但請事先於3月20日前聯絡，以便規劃有關事宜。亦歡迎學生家長、親友及社會各界人士共同參與，幼稚園小朋友原則上不納入比賽，惟亦可參加寫生活動，參加者亦贈與宣導品一份及摸彩卷一張，同時可參加園遊會各攤位活動。
八、參加比賽人員：
本縣各國民中、小學生均得參與。國小組分高、中、低年級組；另國中學生為國中組，計四組。

九、國中組、國小低（一、二年級）年級組以「廉政反貪」行動嘉年華會活動場景寫生為內容。另國小高年級組（五、六年級）則以租稅宣導為內容，有關租稅宣導內容可參閱南區國稅局東港稽徵所網站或洽國稅局東港稽徵所蘇股長，至國小中年級組以「商品安全」為內容，請參考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網址。
十、作品規格：

（一）畫紙統一由主辦單位（新園鄉公所政風室）提供，版面大小為四開圖畫紙，作品均不得裱裝，務必使用主辦單位所提供之畫紙，自備畫紙者，不予評審成績。
（二）畫具請自備，著色方式以水彩、色鉛筆、彩色筆或蠟筆均可，創作方式不限。
（三）每人限參加一件。
十一、評分標準：

（一）主題表達（45﹪）。
（二）創意構思（20﹪）。
（三）版面及圖案設計（15﹪）。
（四）色彩運用情形（10﹪）。
（五）作工精緻（10﹪）。
十二、評比：邀請若干專業人士擔任評審，評比方式如評分表。（如附表一）。
十三、獎勵辦法：
分國小高、中、低年級組及國中組評定成績，各組均擇定五名，並給予獎
金及獎狀，其獎金發給標準如下表：（各組均取前三名；另佳作二名，計五名，四組總計選出二十名）
	名次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佳作

	國小高年級組
	2﹐000元
	1﹐500元
	1﹐000元
	500元
	500元

	國小中年級組
	2﹐000元
	1﹐500元
	1﹐000元
	500元
	500元

	國小低年級組
	2﹐000元
	1﹐500元
	1﹐000元
	500元
	500元

	國中組
	2﹐000元
	1﹐500元
	1﹐000元
	500元
	500元


成績於4月30日前評定完畢並公佈於新園鄉公所網站；頒獎時間、地點、方式則另函各得獎學生就讀學校，請各校自行於公開適當場合頒獎鼓勵。
十四、報名方式及地點：（實際參與學生送宣導品一份），請儘早報名參加。
（一）團體報名：
請各校鼓勵學生踴躍參加，並填寫團體報名單（如附表二），於100年4月12日前函報或親送本所政風室，亦可傳真，惟請來電確認傳送是否成功。
（二）個別報名：

即日起至100年4月12日前，填妥個別報名單（如附表三）郵寄新園鄉公所（地址：932新園鄉仙吉村仙吉路148號）或傳真：（08）8686009。個別報名單放置於本所網站最新消息。

本所網址：（http：//www.pthg.gov.tw/TownSyt/index-aspx）
請自行下載運用。

（三）網路報名：

    填寫報名單，逕傳t8686009@yahoo.com.tw。傳送後請來電確定是否已傳送成功。並請100年4月12日前傳送。
（四）現場報名：

      原則上不接受現場報名，惟若報名總人數未達250人，則將接受現場報名，並將於 4月16日前將可現場報名訊息公佈於本所網站。
十五、作品運用：

      學生作品由主辦單位統籌運用於各類公務活動中。

十六、主辦單位暨有關單位聯絡人電話：

主辦單位本所政風室黃主任，傳真及專線：（08）8686009、新園鄉公所總機（08）8681385轉45；手機：0937385605；E-mail：t8686009@yahoo.com.tw。
有關其他單位：國稅局東港稽徵所蘇股長，電話：（08）8330132轉400；E-mail：t9102518@ntas.gov.tw。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李宜昌先生，電話：（07）2511151轉714。
十七、其他注意事項：
（一）參賽者安全請家長或同行親友自行注意、負責。
（二）參賽者應於規定範圍內（當日活動場地）現場作畫，不得由他人代筆或抄襲模仿他人作品，若經發現，取消比賽資格。

（三）作品不論是否得獎，概不退件，由主辦單位永久保留使用權並運用於公務活動中。

（四）請於規定時間內報到及交件，以免影響權益。

（五）若遇颱風等天然災害，以屏東縣政府發佈為準，順延辦理（日期通知各校及公佈於本所網站）。

（六）若有其他有關問題，請來電洽詢。

十八、未盡事宜，將另訂並公佈於本所網站。

